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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２－０１４

辽宁成大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辽宁成大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０

日在大连成大大厦

２８

楼会议

室以现场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提议召开，由董事长尚书志先生主持。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

股东委托代理人共

２７

人，代表股份总数

２０４

，

９４８

，

２３３

股，占公司总股本

１５．０２％

，公司部分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辽宁恒信律师事务所张贞东律师和车燕华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提案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记名投票表决方式逐项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１

、审议通过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

２０４

，

９４８

，

２３３

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２

、审议通过监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

２０４

，

９４８

，

２３３

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３

、审议通过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同意

２０４

，

９４８

，

２３３

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４

、审议通过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同意

２０４

，

９４８

，

２３３

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５

、审议通过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

经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北京）有限公司审计确认，母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实现净利润为人民币

１

，

９３６

，

２１７

，

１９９．７７

元，按

１０％

比例提取盈余公积

１９３

，

６２１

，

７１９．９８

元，当年实现可供股东分配利润

１

，

７４２

，

５９５

，

４７９．７９

元，加上年初未分配利润

５

，

５５５

，

３３０

，

５６７．４０

元，扣除

２０１０

年度派发现金红利和

送股

５４５

，

６６７

，

９２６．４０

元，本年末实际可供股东分配利润

６

，

７５２

，

２５８

，

１２０．７９

元。

因公司

２０１２

年将继续以自筹资金投入油页岩综合开发利用项目， 鉴于该项目资金需求量

大，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不进行现金红利分配，也不进行送股，尚未分配的利润公司将用于公司业务发

展及以后年度分配。

本年度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同意

２０４

，

９３８

，

７３３

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９９．９９５％

；反对

９

，

５００

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

的

０．００５％

；弃权票

０

股。

６

、审议通过公司独立董事

２０１１

年度述职报告。

同意

２０４

，

９４８

，

２３３

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７

、审议通过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选举尚书志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

同意

２０４

，

７４０

，

８０７

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９９．９０％

；反对

２０７

，

４２６

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

份的

０．１０％

；弃权票

０

股。

选举葛郁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

同意

２０４

，

７４０

，

８０７

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９９．９０％

；反对

２０７

，

４２６

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

份的

０．１０％

；弃权票

０

股。

选举李宁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

同意

２０４

，

７４０

，

８０７

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９９．９０％

；反对

２０７

，

４２６

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

份的

０．１０％

；弃权票

０

股。

选举王玉辉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

同意

２０４

，

７３１

，

３０７

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９９．８９％

；反对

２１６

，

９２６

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

份的

０．１１％

；弃权票

０

股。

选举于延琦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

同意

２０４

，

７３１

，

３０７

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９９．８９％

；反对

２１６

，

９２６

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

份的

０．１１％

；弃权票

０

股。

选举李延喜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

同意

２０４

，

７３１

，

３０７

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９９．８９％

；反对

２１６

，

９２６

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

份的

０．１１％

；弃权票

０

股。

其中于延琦先生、李延喜先生为独立董事。 （于延琦先生、李延喜先生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已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 ）

董事任期三年。

原公司副董事长张德仲先生因临近退休年龄、独立董事艾洪德先生因任期届满，不再担任公

司董事，上述董事在任职期间恪尽职守、勤勉尽职，公司对张德仲先生、艾洪德先生为公司做出的

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８

、审议通过关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选举吴春生先生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监事。

同意

２０４

，

９４８

，

２３３

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选举何宇霆先生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监事。

同意

２０４

，

９３８

，

７３３

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９９．９９５％

；反对

９

，

５００

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

的

０．００５％

；弃权票

０

股。

职工代表出任的监事许雨平女士已由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 （许雨平女士简历详见附

件）

监事任期三年。

原公司监事会主席罗启库先生因临近退休年龄，不再担任公司监事，公司对罗启库先生在担

任本公司监事期间为公司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９

、审议通过关于

２０１２

年度为控股子公司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

公司控股子公司因经营发展的需要，向银行申请融资授信，公司为其在包含但不限于中国银

行、建设银行、农业银行、招商银行、兴业银行、浦发银行等银行申请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５０５

，

０００

万

元的银行融资提供担保。 被担保公司名称、公司持股比例及担保金额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持股比例 最高担保金额

（

万元

）

辽宁成大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７８％ ３０

，

０００

辽宁成大贸易发展有限公司

８５．３％ ７５

，

０００

辽宁成大钢铁贸易有限公司

１００％ １２０

，

０００

辽宁成大方圆医药连锁有限公司

１００％ ４０

，

０００

辽宁成大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６２．５１％ ４０

，

０００

吉林成大弘晟能源有限公司

６０％ ２０

，

０００

新疆宝明矿业有限公司

６０％ １８０

，

０００

合计

－ ５０５

，

０００

股东大会授权董事长在上述额度内决定和签署担保手续， 授权期间自本议案提交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

同意

２０４

，

２０３

，

５４７

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９９．６４％

；反对

７４４

，

６８６

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

份的

０．３６％

；弃权票

０

股。

１０

、审议通过关于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为保证公司经营正常进行及业务发展的需要，根据

２０１２

年公司经营发展对贸易融资及短期

流动资金需求的预计，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向包含但不限于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农业银行、招商银

行、兴业银行、浦发银行等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６０

亿元。

同意

２０４

，

９４８

，

２３３

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１１

、审议通过关于聘用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和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北京）有限公司具有从事证券业务的资格，其从业人员法制观念强、

勤勉敬业，具有良好的专业水平，是一家享有良好声誉的中介机构。 现聘用该所为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

财务审计机构和内控审计机构，聘期一年。

同意

２０４

，

９４８

，

２３３

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辽宁恒信律师事务所张贞东律师和车燕华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关于

辽宁成大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

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及召集人的资格、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符合法律、法规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合法有效。 ”

四、备查文件

１

、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

２

、由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董事签署的本次股东大会决议；

３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记录；

４

、律师出具的《辽宁恒信律师事务所关于辽宁成大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

意见书》。

特此公告。

辽宁成大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０

日

附件：

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总裁：葛郁先生，

１９６２

年生，硕士研究生学历，高级国际商务师。 曾任辽宁省纺织品进出口公

司业务员，辽宁省针棉毛织品进出口公司科长，辽宁成大股份有限公司服装分公司经理，辽宁成

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副总裁，辽宁成大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副总裁（主持工作）。 现任辽宁成大集

团有限公司董事，辽宁成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裁。

副总裁、财务总监：李宁先生，

１９６９

年生，博士研究生学历，会计师。曾任辽宁省针棉毛织品进

出口公司财务科科员，辽宁成大股份有限公司财务科长。 现任辽宁成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副总

裁、财务总监。

副总裁：王玉辉先生，

１９５６

年生，硕士研究生学历，高级会计师，曾任辽宁省外经贸厅财会处

主任科员、副处长，辽宁成大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哈尔滨家乐福超市有限公司董事、杭州家乐福

超市有限公司董事、大连家乐福商业有限公司董事、沈阳家乐福商业有限公司董事、宁波家乐福

商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春家乐福商业有限公司董事，现任辽宁成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副总裁。

副总裁：曹靖筠先生，

１９５６

年生，本科学历，高级经济师，曾任辽宁省纺织品进出口公司物价

员、办公室副主任，辽宁省政府办公厅科员、主任科员、副处调、党组秘书、正处级秘书，辽宁成大

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现任辽宁成大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

副总裁：张志范先生，

１９６３

年生，硕士研究生学历，注册会计师，高级会计师。曾任辽宁省食品

进出口公司副总经理，辽宁成大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副总裁、财务总监，辽宁成大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现任辽宁成大集团有限公司董事、辽宁成大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

副总裁：全龙锡先生，

１９６５

年生，硕士研究生学历。 历任辽宁成大服装分公司总经理、辽宁成

大亚洲分公司副总经理、辽宁成大亚洲纺织分公司总经理、辽宁成大亚洲分公司总经理，现任辽

宁成大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

副总裁：武力群先生，

１９６４

年生，硕士研究生学历。曾任辽宁成大股份有限公司投资与资产管

理部总经理，现任辽宁成大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

副总裁：王滨先生，

１９７１

年生，硕士研究生学历。 曾任中床国际物流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东

方海外中国总公司投资发展部经理，东方海外香港总公司电子商务经理、冷链物流经理、操作经

理，辽宁成大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助理，现任辽宁成大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大连家乐福商业有限

公司副董事长、沈阳家乐福商业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杭州家乐福超市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宁波家

乐福超市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哈尔滨家乐福超市有限公司董事、长春家乐福商业有限公司董事。

董事会秘书：于占洋先生，

１９７１

年生，本科学历，国际商务师，曾任辽宁成大股份有限公司证

券事务代表，现任辽宁成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简历

王红云女士，

１９７５

年生，硕士研究生学历。 现任辽宁成大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７３９

证券简称：辽宁成大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１５

辽宁成大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辽宁成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６

日以书面和传真形式发出召开第七届董事

会第一次会议的通知，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０

日在公司

２８

楼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 应到董事

６

人，实到董事

６

人。公司监事列席了会议。会议由董事尚书志先生主持。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

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经审议并通过了如下事项：

一、关于选举公司董事长的议案

选举尚书志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

同意票

６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二、关于聘任公司总裁的议案

由董事长尚书志先生提名，董事会聘任葛郁先生为公司总裁，任期三年。

同意票

６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三、关于聘任公司副总裁、财务总监的议案

由总裁葛郁先生提名，董事会聘任李宁先生、王玉辉先生、曹靖筠先生、张志范先生、全龙锡

先生、武力群先生、王滨先生为公司副总裁，聘任李宁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任期三年。

同意票

６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四、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及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由董事长尚书志先生提名，董事会聘任于占洋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王红云女士为公司证

券事务代表，任期三年。

同意票

６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五、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战略、审计、提名、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战略、审计、提名、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具体人员组成如下：

１

、战略委员会

主任委员：尚书志，委员：葛郁、李宁、王玉辉。

２

、审计委员会

主任委员：于延琦，委员：李延喜、李宁。

３

、提名委员会

主任委员：李延喜，委员：于延琦、葛郁。

４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主任委员：于延琦，委员：李延喜、李宁。

同意票

６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对于上述高级管理人员的聘任，公司独立董事于延琦先生、李延喜先生发表了独立意见，认

为董事会此次会议聘任新一届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综合考虑了公司的发展需要与相关人员的素

质，议案的审议和表决过程，遵循了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的条件和程序，新一届的公司高级

管理人员具备与其行使职权相适应的任职条件，同意关于新一届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聘任。

相关人员简历见附件。

特此公告。

辽宁成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０

日

附件：

第七届监事会职工监事简历

许雨平女士，

１９６３

年生，大专学历，经济师，曾任辽宁成大股份有限公司部门副经理，现任辽

宁成大股份有限公司监事，辽宁成大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办公室主任。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７３９

证券简称：辽宁成大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１６

辽宁成大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辽宁成大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６

日以书面形式发出召开第七届监事会第一

次会议的通知，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０

日在公司

２８

楼会议室召开。应到监事

３

人，实到监事

３

人，

会议由监事吴春生先生主持。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审议并通

过了如下事项：

选举吴春生先生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主席，任期三年。

同意票

３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特此公告。

辽宁成大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０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20

2012

年

5

月

11

日 星期五

证券代码：

002662

股票简称：京威股份 公告编号：

2012-012

北京威卡威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5

月

3

日对外发布公告： 周剑军先生因工作时间不能保证原因辞去监事

及监事会主席职务。

公司监事会主席因个人原因提出辞职后，北京中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下称

"

中环投资

"

）与公

司第二大股东德国埃贝斯乐股份有限公司就监事候选人事宜进行紧急沟通后，第二大股东已确认

由中环投资提出监事候选人。

公司董事会今天上午接第一大股东中环投资通报， 中环投资已经开展遴选监事候选人的工

作，预计不晚于

2012

年

5

月

15

日，即能够提出符合法定资格的监事候选人名单。

公司董事会将在收到中环投资推荐的监事候选人信息后，立即按照公司章程的规定召集公司

临时股东大会，以选举公司监事。 待股东大会选举出新的监事后，周剑军停止履行监事职务。

鉴于公司目前因副总王立华买入本公司股票

6300

股导致公司因股份分布不符合上市条件而

存在退市的风险，周剑军停止履行监事职务后，其通过上海华德信息咨询有限公司持有的

675

万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25%

）将成为社会公众股，由此，公司股权分布问题可望得到解决。

特此公告。

北京威卡威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5

月

11

日

股票代码：

600282

股票简称：南钢股份 编号：临

2012-017

号

债券代码：

122067

债券简称：

11

南钢债

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分红派息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

每

10

股派

0.70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每

10

股派

0.63

元人民币现金（税后）

●

股权登记日为：

2012

年

5

月

16

日

●

除权除息日为：

2012

年

5

月

17

日

●

红利发放日为：

2012

年

5

月

23

日

一、通过分红派息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公司

2011

年度分红派息方案已经

2012

年

4

月

20

日召开的公司

201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 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刊登于

2012

年

4

月

21

日的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

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二、分红派息方案

1

、以

2011

年

12

月

31

日的总股本

3,875,752,457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按每

10

股派发现金

0.70

元（含税），本次分配现金红利

271,302,671.99

元。本次利润分配后的剩余未分配利润

59,297,

068.22

元全部转入下期。

2

、对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个人股东现金红利由本公司按

10%

的税率代缴所得税，扣税后实际

派发现金红利为每

10

股

0.63

元，即每股

0.063

元；合格的境外机构投资者（

QFII

）红利按税后金

额发放；对无限售条件持流通股的机构投资者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

10

股

0.70

元，即每股

0.07

元。

三、本次分红派息登记日、除权除息日、红利发放日

1

、股权登记日：

2012

年

5

月

16

日

2

、除权除息日：

2012

年

5

月

17

日

3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12

年

5

月

23

日

四、本次分红派息的对象

本次分红派息的对象：截止

2012

年

5

月

16

日下午

3

时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本次分红派息实施办法

1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的现金红利，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

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 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单位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

发。 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 未办理指

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

、南京南钢钢铁联合有限公司持有的有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现金红利，南京钢铁联合有限公

司、江苏冶金物资供销有限公司、江苏冶金进出口有限公司持有的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现金红

利由公司直接派发。

六、有关咨询办法

联系机构：公司证券部

联系电话：

025-57072073

，

57073432

联系传真：

025-57072064

联系地址：江苏省南京市六合区卸甲甸

邮政编码：

210035

七、备查文件目录

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及公告

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二年五月十日

股票代码：

002245

股票简称：澳洋顺昌 编号：

2012-022

江苏澳洋顺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下属公司收到政府补贴相关函件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淮安澳洋顺昌光电技术有限公司（

"

淮安光电

"

）系江苏澳洋顺昌股份有限公司（

"

公司

"

）全资控

股的下属公司，主要从事

LED

外延片及芯片的生产。

2012

年

5

月

10

日，淮安光电收到淮安市清河区人民政府《关于淮安澳洋顺昌光电技术有限公

司设备补助款的函》，根据该函，对于淮安光电

2012

年购买的

MOCVD

及相关配套设备，清河区政

府将给予每台

1,000

万元的设备购置补助， 具体补助资金按相应设备的相应采购及安装调试进度

拨付。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根据上述函件拨付的补贴款属于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将于

收到时计入递延收益，然后自相关资产可供使用时起，在该项资产使用寿命内平均分摊，计入营业

外收入。 根据公司的会计政策，机器设备的折旧期为十年，补贴款将从相应的

MOCVD

设备正式投

入使用起的十年内分期计入损益。

淮安光电已于

2012

年

5

月

10

日收到淮安市清河区人民政府按上述函件拨付的

MOCVD

设备

补助资金

300

万元。本次收到的财政补贴对公司

2012

年度业绩不产生重大影响。但公司对上述政

府补助收入的会计处理最终仍须以会计师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澳洋顺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五月十日

证券代码：

000078

证券简称：海王生物 公告编号：

2012-019

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内部控制规范实施工作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释义：

本公司、海王生物：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海王：山东潍坊海王医药有限公司（本公司控股子公司）

2011

年，公司根据中国证监会、财政部等五部委联合颁布的《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及其配

套指引、以及深圳证监局《关于做好深圳辖区上市公司内部控制规范试点有关工作的通知》（公

司字

[2011]31

号）的要求，结合公司内控体系实际情况及公司未来发展要求，制定了公司《内部控

制规范实施工作方案》。该工作方案经公司

2011

年

4

月

28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局第十三次会议

审议通过，于

2011

年

4

月

30

日在巨潮网站公开披露。

根据《内部控制规范实施工作方案》，公司自

2011

年

4

月起积极组织和有序开展了内控体系

建设与规范工作，同时为进一步提升公司内部控制规范工作质量与水平，公司聘请北京慧点科

技开发有限公司为公司内部控制体系完善工作提供咨询服务，有效推动了公司内部控制体系建

设活动，进一步健立和健全了公司内控体系。

目前公司已按照内部控制规范实施工作方案， 组织完成了大部分内部控制规范与建设工

作，具体进展情况如下：

1

、公司已对海王生物、山东海王的关键业务流程、子流程进行梳理；

2

、公司根据业务流程及子流程，进行风险点识别，并进一步完善了有关控制活动；

3

、公司完成了有关内控缺陷的查找工作，并提出内控缺陷整改建议与方案；

4

、公司针对内部控制体系及内控管理系统的上线与运用，集中组织公司总部及所有子公司

的主要人员进行了为期三天的专项培训；

5

、公司根据发现的内控缺陷，进行了有针对性的内控缺陷整改，并进一步规范业务流程、完

善控制活动和建立健全制度规范；

6

、公司已汇编完成了公司内控管理手册和内部控制管理制度；

7

、公司已完成对所有流程跟单自测，并完成第一轮的整改与修订完善工作；

8

、公司目前正在对编入《内部控制管理手册》带有风险的所有业务流程进行控制点测试，并

进行最后一轮的整改与修订完善工作。

公司计划按照《内部控制规范实施工作方案》于

2012

年

6

月

30

日前完成有关自测、自评，编

制《内部控制体系建设自我评价报告》，并完成全部内部控制工作。 在未来经营发展过程中，公司

将结合自身发展实际需要，进一步完善内部控制体系，增强内部控制的执行力，使之适应公司发

展的需要和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特此公告。

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

2012

年

5

月

10

日

证券代码：

600015

股票简称：华夏银行 编号：

2012-10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为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2.50

元（含税）

●

扣税前每股现金红利

0.25

元；扣税后每股现金红利

0.225

元

●

股权登记日：

2012

年

5

月

17

日

●

除息日：

2012

年

5

月

18

日

●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12

年

5

月

25

日

一、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经

2012

年

4

月

17

日召开的

2011

年度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刊登在

2012

年

4

月

18

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时报》上。

二、

2011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按境内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后

2011

年度净利润

9,227,412,889.38

元的

10%

提取法定盈余公积

922,741,288.94

元；根据财政部《金融企业呆账准备提取管理办法》（财金

[2005]49

号）的规定，提取

一般准备

1,382,926,503.47

元； 按总股本

6,849,725,776

股为基数， 每

10

股现金分红

2.50

元 （含

税），分配股利

1,712,431,444.00

元。

2011

年度利润分配后剩余的未分配利润留待以后年度进行分

配。

三、股权登记日、除息日、现金红利发放日

1

、股权登记日：

2012

年

5

月

17

日

2

、除息日：

2012

年

5

月

18

日

3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12

年

5

月

25

日

四、分红派息发放对象

截止

2012

年

5

月

17

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

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分配实施办法

1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实施条例》，以及

《关于股息红利个人所得税有关政策的通知》（财税［

2005

］

102

号）的规定，本公司对于自然人股

东按

10%

的税率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税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每股人民币

0.225

元。

2

、根据

2008

年

1

月

1

日起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

所得税法实施条例》，以及《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

QFII

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

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

2009

〕

47

号）的规定，本公司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QFII

）股东

按

10%

的税率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税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每股人民币

0.225

元；其他法人股东

（含机构投资者）自行缴纳其取得现金红利所应承担的税款，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税前每股人民

币

0.25

元。

3

、除首钢总公司、英大国际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已更名为国网英大国际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德意志银行卢森堡股份有限公司、 德意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和萨尔·奥彭海姆股份有限合伙企

业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负责发放外，其他股东的现金红利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单位办理

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全面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

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保管，

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六、咨询机构：华夏银行董事会办公室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

22

号华夏银行大厦

电话：

010-85238570

传真：

010-85239605

七、备查文件

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5

月

11

日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九州通

股票代码：

600998

信息披露义务人：狮龙国际集团（香港）有限公司【

SHILONG INTERNATIONAL GROUP

(HONG KONG) LIMITED

，以下简称

"

狮龙公司

"

】

住 所：

P.O. Box 957, Offshore Incorporations Centre, Road Town, Tortola, British Vir－

gin Islands

通讯地址：

P.O. Box 957, Offshore Incorporations Centre, Road Town, Tortola, British

Virgin Islands

股份变动性质：减持股份

报告书签署日期：

2012

年

5

月

10

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1

、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简称

"

公司法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简称

"

证券法

"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简称

"

收购办法

"

）、《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内容

与格式准则第

15

号

--

权益变动报告书》（简称

"15

号准则

"

）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编制本报告书。

2

、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义务人章

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3

、依据《证券法》、《收购办法》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信息披露义务人在九州通医药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

或减少其在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4

、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委托或者授权其它

任何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第一节 释义

在本报告书中，除非文中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如下涵义：

九州通

、

上市公司 指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

指 狮龙国际集团

（

香港

）

有限公司

【

ＳＨＩＬＯＮＧ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ＧＲＯＵＰ

（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

ＬＩＭＩＴＥＤ

，

以下简称

“

狮龙公司

”】

公司法 指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证券法 指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

收购办法 指

《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

１５

号准则 指

《

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５

号

—

权益变动报告书

》

本报告书 指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元 指 人民币元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基本情况

（一） 名称： 狮龙国际集团 （香港） 有限公司 【

SHILONG INTERNATIONAL GROUP (HONG

KONG) LIMITED

，以下简称

"

狮龙公司

"

】

（二）地址：

P.O. Box 957, Offshore Incorporations Centre, Road Town, Tortola, British Virgin Islands

（三）法定代表人（董事代表）：

WANG QI

。

（四）注册资本：

50000

美元

（五）企业类型及经济性质：有限公司

（六）经营范围：实业投资和物业管理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主要负责人员的基本情况

姓名 职务 性别 国籍

长期居

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

区居留权

ＷＡＮＧ ＱＩ

董事代表 男 中国 香港 否

上述人员在最近五年内没有受过行政处罚、刑事处罚、没有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

诉讼或者仲裁。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控制其他境内或境外上市公司的发行在外股份总额百分之五以上

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持有、控制其他境内或境外上市公司的发行

在外股份总额百分之五以上的情况

第三节 权益变动目的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权益变动目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因自身经营需要而减持股份。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未来

12

个月的持股计划

信息披露义务人不排除在未来

12

个月内继续减持所持九州通股票的可能，并将会按照法律

法规的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从

2012

年

5

月

2

至

2012

年

5

月

9

日， 狮龙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以大宗交易方式已累计

减持九州通股票

71,025,800

股，占九州通总股本比例达

5%

。

具体变动情况如下表所示：

减持时间 减持数量

（

股

）

比例

（

％

）

出售方式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

日

４７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３．３４

大宗交易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８

日

２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６２

大宗交易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９

日

５２５

，

８００ ０．０４

大宗交易

合计

７１

，

０２５

，

８００ ５．００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变动前后持股情况

1

、本次权益变动前，狮龙公司持有九州通

346,820,609

股，占九州通总股本的

24.41%

。

2

、本次权益变动后，狮龙公司持有九州通

275,794,809

股，占九州通总股本的

19.41%

。

第五节 前六个月内买卖九州通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本次权益变动事实发生之日起前

6

个月内买卖九州通股票的情况如下：

一、买入情况：无

二、卖出情况：

减持日期 减持股数

（

股

）

减持比例

（

％

）

价格均价

（

元

／

股

）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

日

４７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３．３４ １１．１０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８

日

２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６２ １１．４０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９

日

５２５

，

８００ ０．０４ １１．５５

第六节 其他重要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相关信息进行了如

实披露，不存在根据法律适用以及为避免对本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信息披露义务人应当披露而未

披露的其他重大信息。

第七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法定代表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

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狮龙国际集团（香港）有限公司

SHILONG INTERNATIONAL GROUP (HONG KONG) LIMITED

董事代表（签字并盖章）：

WANG QI

2012

年

5

月

10

日

第八节 备查文件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二、九州通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备查文件备置地点：本报告书及备查文件备置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及公司董事会秘书处。

附表：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湖北武汉

股票简称 九州通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９９８

信息披露义务 人名

称

狮龙国际集团

（

香港

）

有限公司

信 息 披 露 义 务 人

注册地

英属维尔京群岛

拥有权益的股 份数

量变化

减少 有无一致行动人 无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市公司第一大

股东

否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市公司实

际控制人

否

权益变动方式

（

可多

选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大宗交易方式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及占上市公司已发行股

份比例

持股数量

：

３４６

，

８２０

，

６０９

股

持股比例

：

２４．４１％

本次信息披露义务人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数量及变动比例

变动数量

：

７１

，

０２５

，

８００

股

变动比例

：

５．００％

本次权益变动后

，

信息披露义务人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及比例

持股数量

：

２７５

，

７９４

，

８０９

股

持股比例

：

１９．４１％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于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增持 否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前

６

个月是否在二级市场买卖该上市公司股票 否

证券代码：

000977

证券简称：浪潮信息 公告编号：

2012-017

浪潮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1

、本次会议没有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1

、召开时间

:2012

年

5

月

10

日上午

9

：

00

；

2

、会议召开地点：济南市浪潮路

1036

号

A05

南楼

401

会议室；

3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方式；

4

、召集人：浪潮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5

、主持人：孙丕恕董事长；

6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数共

2

人，代表股份

104,278,900

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

215,000,000

股的

48.51%

。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1

、审议并通过了《公司

2011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

104,278,900

股，反对股数

0

股，弃权股数

0

股，同意股数占有效表决

权的

100 ％

，反对股数占有效表决权的

0 ％

，弃权股数占有效表决权的

0 ％

。

2

、审议并通过了《独立董事

2011

年度述职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

104,278,900

股，反对股数

0

股，弃权股数

0

股，同意股数占有效表决

权的

100 ％

，反对股数占有效表决权的

0 ％

，弃权股数占有效表决权的

0 ％

。

3

、审议并通过了《公司

2011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

104,278,900

股，反对股数

0

股，弃权股数

0

股，同意股数占有效表决

权的

100 ％

，反对股数占有效表决权的

0 ％

，弃权股数占有效表决权的

0 ％

。

4

、审议并通过了《公司

2011

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

104,278,900

股，反对股数

0

股，弃权股数

0

股，同意股数占有效表决

权的

100 ％

，反对股数占有效表决权的

0 ％

，弃权股数占有效表决权的

0 ％

。

5

、审议并通过了《公司

2011

年度财务决算方案》；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

104,278,900

股，反对股数

0

股，弃权股数

0

股，同意股数占有效表

决权的

100 ％

，反对股数占有效表决权的

0 ％

，弃权股数占有效表决权的

0 ％

。

6

、审议并通过了《公司

2011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

104,278,900

股，反对股数

0

股，弃权股数

0

股，同意股数占有效表决

权的

100 ％

，反对股数占有效表决权的

0 ％

，弃权股数占有效表决权的

0 ％

。

7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

400,000

股，反对股数

0

股，弃权股数

0

股，同意股数占有效表决权的

100 ％

，反对股数占有效表决权的

0 ％

，弃权股数占有效表决权的

0 ％

。

8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续聘公司

2012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及支付财务审计机构

2011

年度报

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

104,278,900

股，反对股数

0

股，弃权股数

0

股，同意股数占有效表决

权的

100 ％

，反对股数占有效表决权的

0 ％

，弃权股数占有效表决权的

0 ％

。

9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聘请公司

2012

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

104,278,900

股，反对股数

0

股，弃权股数

0

股，同意股数占有效表决

权的

100 ％

，反对股数占有效表决权的

0 ％

，弃权股数占有效表决权的

0 ％

。

10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授权公司管理层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

104,278,900

股，反对股数

0

股，弃权股数

0

股，同意股数占有效表决

权的

100 ％

，反对股数占有效表决权的

0 ％

，弃权股数占有效表决权的

0 ％

。

11

、审议并通过了修订后的《监事会议事规则》。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

104,278,900

股，反对股数

0

股，弃权股数

0

股，同意股数占有效表决

权的

100 ％

，反对股数占有效表决权的

0 ％

，弃权股数占有效表决权的

0 ％

。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君致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王海青、柴瑛平

3.

结论性意见：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之规

定；出席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合法有效；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

《公司法》和《公司章程》之规定；股东大会通过的各项决议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

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浪潮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五月十日

证券代码：

002606

证券简称：大连电瓷 公告编号：

2012-027

大连电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无新增、变更或否决提案的情况。

2

、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3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表决方式召开。

一、会议的召开和出席情况

大连电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2011

年度股东大会于

2012

年

5

月

10

日上午

9:00

时，在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双

D

港辽河东路

88

号公司四楼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

会召集，公司董事长刘桂雪先生主持，采用现场投票表决方式召开。

出席会议的股东共

16

人，代表股份

65,250,00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65.25%

；公司部分董事

及全体监事出席了本次会议，独立董事王黎明先生、董事阎芷苓女士因事未能参加本次现场会议；

北京国枫凯文律师事务所的律师见证了本次会议。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现行有效的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等规范性文件及本公司

《章程》的规定。

二、议案的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具体表决结果为：

1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1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

65,250,000

股， 占出席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股东及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议案获得通过。

2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1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

65,250,000

股， 占出席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股东及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议案获得通过。

3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1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同意

65,250,000

股， 占出席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股东及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议案获得通过。

4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1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同意

65,250,000

股， 占出席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股东及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议案获得通过。

5

、审议并以特别决议通过了公司《

2011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同意

65,250,000

股， 占出席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股东及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议案获得通过。

6

、审议通过了公司《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同意

65,250,000

股， 占出席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股东及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议案获得通过。

7

、审议并以特别决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

<

章程

>

的议案》

同意

65,250,000

股， 占出席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股东及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议案获得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国枫凯文律师事务所律师见证，其出具的《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

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现行有效的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等规范性文件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以及表

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经出席会议董事签字确认的《大连电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

、北京国枫凯文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北京国枫凯文律师事务所关于大连电瓷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大连电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5

月

10

日


